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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科学统筹凝聚合力

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订打

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方案，并于4月6日召开全市公安机

关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胡杰出席会议并对全市

公安机关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做出具体部署。市

公安局成立全市公安机关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实行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和专职联络员合

署办公制。全市各县、分局也迅速召开会议、制订措施，

成立相应机构，结合本地实际制订详细方案，县（区）公安

机关一把手对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负总责。市公

安局各部门、各警种各司其职，强化协同配合，切实形成

打击合力，强力推进专项行动开展。

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做好“盗抢骗”案件接报警及

处置指挥工作；全市刑侦、案侦部门负责侦办跨区域、系

列、团伙“盗抢骗”案件及其他各类案情复杂的“盗抢骗”

案件；治安部门加大对重点区域整治力度，加强对场所和

行业的控制，及时捣毁收销赃窝点，进一步加大对“盗抢

骗”案件涉案赃物流转、销售等环节的打击力度，斩断“盗

抢骗”案件赃物输送渠道，全面建立完善打防“盗抢骗”犯

罪立体防控体系；禁毒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涉毒犯罪的侦

查，通过持续开展“大收戒”专项行动，查、挖“盗抢骗”犯

罪活动；公安监所管理部门和各县分局刑侦部门共同组

成深挖小组，加强对在押人员的教育感化工作，促使其主

动坦白、检举揭发“盗抢骗”犯罪线索，深挖余罪；交警、巡

特警、反扒等部门强化道路巡查和车辆、驾驶人管理，注

意发现街头扒窃、抢夺、盗窃车内财物、诈骗等街面“盗抢

骗”犯罪行为及被盗车辆等犯罪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

创新思维拓宽渠道，提升战力全力推进

4月11日，市公安局成立由犯罪侦查部门、110指挥

中心、治安、交警等组成的打击“盗抢骗”合成研判专班，

实行专职联络员制度，同时出台合成研判专班工作机制，

采取合成研判数据、视频信息、线索信息等串并工作方

式，为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合成

研判专班实行“日研判”、“周会商”、重大案件随时研判的

工作制度，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治安形势需要，及时开

展专题研判工作，每周通报情况进行分析研判，以警情汇

总、市局督办案件等多种形式促进专班实体化运转，有效

推动了“盗抢骗”专项行动开展。

市公安局严格落实“县(市、区)公安局局长对现勘工

作负总责，现场必勘、信息必采、信息必录、信息必比”的

“一长四必”现场勘查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现场勘查工作

机制，充实现场勘验人员，配齐全方位、全信息采集的基

础设备，加强培训轮训考核工作，落实奖惩，实现“盗抢

骗”现场勘验率100%的工作目标，不断提高现场的提取

率和刑事技术比对破案率。

整合力量分类打击，突出重点深挖细查

在专项行动中，我市公安机关以防促打、精准防控，
针对发案形势、路网结构和发案时段特点，科学划分重点
打防区域，组织警力实行步巡与车巡、动态巡防与伏击守
候相结合的巡防模式，加大对重点时段、重要路段的巡逻
密度，最大限度地屯警街面，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

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采取分片包干建专案的模式
开展工作，负责牵头组织各级刑侦、案侦力量，针对某类
突出犯罪、某系列案件、某重大专案组成不同的专班，按
照“四专”（专班、专案、专职、专责）要求，整合专业打击力
量，开展长线经营、顺线深挖，取得打团伙、破串案、端窝
点的效果。全市公安机关强力侦办跨区域系列团伙盗抢
骗案件，加大对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打击力度，全链条打
击“盗抢骗”犯罪分子，对跨区域犯罪实行“串并侦查、整
体打击”。各县分局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与周边市、县
加强区域协作，将犯罪团伙所做的全部案件串并，统一侦
查，整体打击；对销赃犯罪活动实行“双向侦查、全线打
击”侦查方式，对每起”盗抢骗”案件的涉案赃物一追到
底，尽最大努力为人民群众挽回损失。

市公安局打击“盗抢骗”行动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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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对“盗抢骗”违法犯罪的打击力
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根据公安部
和省公安厅统一部署，从 2016 年 4 月至 2019
年4月，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为期
三年的打击“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盗窃、抢夺、诈骗、销赃犯罪等侵害人民群
众财产安全的民生案件。行动开展以来，全
市各级公安机关紧紧围绕推进平安漯河、法
治漯河建设的总目标，将专项打击行动、重点
区域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防范紧密结合起
来，精心谋划全警参与，综合施策强力推进，
瞄准突出问题，多点领先突破，重拳精准打击

“盗抢骗”犯罪，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整
体呈现出“发案下降、破案率上升、打处数增
加”的良好态势，实现了行动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最大化。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实现了起诉数、逮捕数与去年同
期相比有了明显增加，大幅度提升了综合打击效能，在全
省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情况通报中，我市检结起诉“盗
抢骗”人数、抓捕上网逃犯成绩均位列全省前列。今年以
来，我市两起省公安厅B级督办案件全部告破。

1至5月底，全市公安机关起诉盗窃、抢夺、诈骗、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四类侵财类犯罪嫌疑人同比增加
59.46%；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逮捕盗窃、抢夺、诈骗、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及收益四类侵财类犯罪嫌疑人同比增加228%；我
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盗窃、抢夺、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及收益四类侵财类犯罪嫌疑人同比增加3.53%，其中刑事拘
留盗窃类犯罪嫌疑人同比增加21.82%，刑事拘留抢夺类犯
罪嫌疑人同比增加80%。；全市公安机关立盗抢骗案件同比
减少2.01%；全市破盗抢骗案件同比减少24.80%。

案例一：今年2月，临颍县杜曲镇一家洗浴中心内被
盗一辆电动三轮车，价值3000余元。相隔一天，与此洗浴
中心相邻的某医院内一辆电动三轮车上的十余条香烟被
盗，价值1000余元。临颍县公安局杜曲派出所全所民警
从案发周边村开始排查，经过数天排查，该镇一张姓盗窃
前科人员进入了民警的视线。张某三次入狱，两次均是因
为盗窃，去年十月刚从监狱释放回来，无固定工作，但平时
嗜好饮酒，花销铺张。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由于没有确
凿证据，民警决定暂时不惊动张某，继续加大侦查专访力
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大量专访后，侦查民警获得
一条重要线索，该镇某村郭某从张某手中购买过电动三轮
车并且正在使用。为尽快抓获张某，侦查民警分两组轮流
在其经常出入的地点蹲点等候，但张某一连十几日未露
面。民警判断张某多天未能作案，无经济来源，无钱在外
住宿，可能会回家居住。3月20日早上6时，民警在张某家
中将其抓获。经讯问，张某称其身上无钱，昨晚刚回到家
中，次日早上就被抓获。张某狡辩自己只是帮助一名苏姓
男子卖车，并未实施盗窃。找不到苏某，张某就心存侥
幸。民警了解到，苏某系网上追逃人员、盗窃前科人员，去
年11月份刑满释放后不务正业，居无定所，但其有打牌的
嗜好。为尽快将其抓捕，一连10天，侦查民警吃住均在车
里，轮流在其经常居住打牌的小旅馆前蹲点等候。3月30

日傍晚，民警将苏某抓获。经连夜讯问，苏某对其与张某
在几天的时间内疯狂盗窃五辆电动三轮车及在某医院内
盗窃香烟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述了其在两年前盗窃
高中家属院电动三轮车的犯罪事实。张某见苏某被抓，供
述了自己与苏某一起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4月28日上午，临颍县公安局杜曲派出所召开退赃
大会，将被盗的5辆电动车退还失主。

案例二：今年3月以来，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
局辖区发生多起盗窃加油站柴油案件，市公安局对此系
列盗窃加油站案件进行挂牌督办。督办后，侦查民警多
天蹲点守候和查控可疑车辆，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4
月3日，民警将李某鹏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破获周口
市区、我市市区、商水县加油站被盗案件5起，涉案价值
10余万元。

案例三：今年3月，市公安局沙北分局辖区连发夜间抢
夺、抢劫案件，市公安局对该系列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沙
北公安分局案侦大队迅速组织专案组，对全市同类案件进
行串并并结合数据进行比对，确定犯罪嫌疑人，于4月初抓
获犯罪嫌疑人杨某伟，成功破获抢劫、抢夺案件6起。

案例四：2014年11月份，詹某隐瞒事实真相，以我市
某汽车租赁公司的帕萨特轿车作为抵押，向阴阳赵镇居
民赵某借款十万元人民币。后来该车辆被汽车租赁公司
人员强行开走，詹某音讯全无，至今未还赵某的借款。詹
某被列为上网在逃人员。市公安局阴阳赵分局将此案作
为重点侦破目标。为了弄清詹某的现实情况，侦查民警
深入詹某的户籍地和居住地，围绕嫌疑人的亲属、朋友开
展查找工作。民警了解到詹某和家人的关系紧张，好多
年没有回家，其妻子、儿子也外出打工，很少与其联系。
经过对詹某打工聚集地的分析，民警对线索和数据的分
析甄别排查，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詹某在长葛、许昌、周
口三地活动。经数天排查，民警最终确定詹某住处，连续
数天守候伺机抓捕。4月20日上午10时，詹某刚一出现，
便被民警抓获。

案例五：4月份以来，市公安局沙北分局辖区频繁发
生电动汽车被盗案件，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和沙北分
局合成研判专班经过现场视频分析研判，确定犯罪嫌疑
人驾驶车辆信息和嫌疑人身份。4月27日至5月11日，
民警将涉嫌盗窃电动汽车的犯罪嫌疑人王某强、王某辉、
赵某林、李某林、杨某伟抓获，该团伙供述了今年以来先
后在我市市区、驻马店西平县城、周口商水县城等辖区多
次作案，盗窃电动汽车后将车辆销往周口项城等地。追
回被盗窃电动车7辆，涉案金额40余万元。

案例六：5月5日，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牵头召陵

公安分局案侦大队，侦破省公安厅B级挂牌督案件，抓获
犯罪嫌疑人王某朋、杨某斌、杨某杰、王某伟、刘某航 5
人，破获2012年以来在大广高速、南洛高速公路、省道扒
车越货案件9起，涉案金额35万元。

案例七：5月5日下午，临颍县公安局南关派出所民
警在辖区徒步巡逻时，发现前期掌握有盗窃前科的王某
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王某慌张的神色逃不脱民警的眼
睛。民警遂乘坐出租车跟在王某后面，一路跟踪到王岗
镇一户人家，准备等其交易时进行抓捕。疑心很重的王
某似乎发觉情形不对，驾驶电动三轮车拐到通往耕地的
小路上，左右转向阻挡，不让民警的车辆超越。民警伺机
超过王某，王某弃车撒腿就逃。最终被抓获的王某对盗
窃电动三轮车的事实供认不讳。

案例八：5月18日12时许，临颍县居民王女士报警称
家中被盗,丢失一部苹果6S PLUS手机及黄金首饰、玉手
镯等财物，价值14000余元。接到报警后，临颍县公安局
刑侦民警顾不上吃午饭，立即赶赴现场勘查。经询问得
知，王女士一年前认识了一名女子，之后该女子多次到其
家中聊天，当天中午她就是在该女子离开后发现家中财
物被盗了。该女子有重大作案嫌疑，但王女士只知道该
女子嫁到该县某镇的一个村，其真实姓名不清楚。经排
查走访，民警最终排查出嫌疑人为某镇村民宋某。民警立
即赶到宋某家中，发现了骑电动自行车出现在家门口附近
的宋某，民警将其控制并进行搜查。在电动自行车后备箱
中，民警找到了王某被盗的玉手镯和苹果6S PLUS手机。
在证据面前，宋某百般狡辩，称不知物品是谁放到自己电动
车里的。民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其进行一个小时的审
讯，宋某最终供述了作案过程，并供述已将所盗得的金戒
指、金项链、金吊坠卖给某商场黄金首饰柜台。当天16时，
民警带着宋某到该商场将被盗赃物如数追回。

案例九：5月19日11时51分，临颍县公安局车站派
出所民警接群众举报，县城新城路北段发现一名盗窃电
动车电瓶的男子。民警杨光辉、李江涛迅速与报警人取
得联系，合力在颍青东路实验小学西侧医药公司院内将
逃跑至该处的王某抓获。将嫌疑人带回所内进行询问
后，王某对盗窃电瓶一事供认不讳。办案民警查询发现，
王某因盗窃、贩毒多次受到公安机关打击处理。民警仔
细梳理甄别近期城区被盗电动车电瓶的案件，根据王某
5月19日被抓获时所骑蓝色电动车，结合监控录像资料，
发现在5月6日、5月16日王某分别出现于两处电瓶被盗
现场，由于嫌疑人戴有墨镜及帽子，无法分辨该人是否系
王某本人。民警又到嫌疑人位于皇帝庙乡某村的家中，
经过搜查王某的卧室，发现其作案时所穿戴的墨镜、帽
子、T恤衫等。在大量证据面前，王某终于对其今年5月
份以来在临颍县城区、工业区等地多次盗窃电动车电瓶
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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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反扒提醒 行李箱失而复得

严查嫌疑车辆

民警比对嫌疑车辆

讲解防盗抢常识

为群众追回价值万元的55箱土鸡蛋

集中发放被盗财物


